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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村务“公而
不开”一直是“老大难”问题。渠县纪委充分
利用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发挥新媒体的传
播优势，在渠南乡、临巴镇等乡镇试点组建
“村组微信工作群”，并逐步在全县60个乡镇
566个村（社区）实现全覆盖。

该微信群以村（社区）为单位设立，驻村
干部、村组干部、党员全部入群，其他村民每
户至少1人入群，实行实名制管理。微信服
务内容包括村务公开、财务收支、村规民约、
各项惠民政策、村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等。每
个群明确1名村干部为管理员，负责发布具
体信息和日常管理维护，收集群众意见和建
议。同时，还设立1至2名监督员，由村监委
会成员或驻村干部担任，对不认真履职的管
理员进行提醒，并及时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以前村务公开只是张贴在村委公示栏，
外出务工的村民很难了解到村里的事务，对

村委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干群之间
总是横着一道坎。自从建了微信群后，不仅
减轻了我们村干部的日常工作量，也让群众
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嘉禾乡雅化村村支书饶
明全说。

建立微信群，不仅保障了村民们对村级
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给群众交了明白账，
一些政策咨询、困难求助等也方便多了。“我
儿子出生了怎么报户口啊？”“小孩子首次参
加医保，需要带点什么材料？”“办理残疾证要
什么手续？”村干部们都一一耐心地在群里给
村民答复，村民再也不用跑冤枉路。

截至目前，渠县566个村（社区）全部建
起“村组微信工作群”，已逾10万名群众入
群，基本实现群众监督全参与、全覆盖，累计
收集群众反映问题线索23条，解决群众诉求
385件，回复群众咨询上万条。

（孙弋童 本报记者 谢建荣）

指尖上的“微村务” 百姓眼中明白账

“只要动动手指，就
能知道村里的大小事，再
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乱猜
疑了。”近日，渠县渠南乡
大山村村民李高峰一边
翻看着手机上“村组微信
工作群”里公布的村务公
开事项，一边微笑着说。

线索收集“零遗漏”

“在扶贫搬迁评定工作中，你们觉得村上
是否有不公的情况呢？”

“我们村有人在镇上买了房，他们还被评
为扶贫搬迁户，我们这些一直在村上生活的
都没评上，这个就不公平啊？”

……
前不久，在达川区草兴乡魏塘坡村开展

“民情户户通”活动院坝会上，一位村民反映
的问题引起了纪委工作人员的注意，区纪委
立即核查了解，发现该村村支书张某某在明
知该村两名贫困户在本乡场镇上购房情况
下，将其纳入全村易地扶贫搬迁户进行评议，
且未公示其购房情况，使其被评定为扶贫搬
迁户。最终，该村支书张某某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这只是我区开展‘民情户户通’收集发
现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线索的一例。”据该
区纪委信访室主任陈刚介绍，2017年以来，
达川区着力构建扶贫领域“信、访、网、电、微”
五位一体监督举报平台，并在全区54个乡镇
（街道）683个村张贴区委领导工作电话、悬
挂扶贫领域信访举报箱，还通过“民情户户
通”、“党风廉政建设图片巡展”、“纪检监察信
访走基层”等活动，多角度全方位收集扶贫领
域侵害群众利益信访问题线索。截至目前，
已收集扶贫领域相关问题线索61条，均已化
解反馈到位。

办信访件“零差错”

“请把你们2017年的接访记录、信访台
账、痕迹管理台账和近两年的信访案件卷宗
给我们看一下……”

为防止基层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流于
形式，做“纸上文章”。近日，达川区纪委对全
区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
10余个督查组分赴全区54个乡镇（街道），重
点督查扶贫领域信访举报是否建立台账，是
否严格按照建账、查账、对账、交账、销账流程
处置，是否认真调查处理并及时回应群众关

切等情况。截至目前，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100余个。

“近年来，我们还探索建立了‘双包双访’
工作机制，整合纪委常委和纪检监察室力量，
具体联系指导乡镇部门办理疑难信访问题，
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真正做到扶贫领域信访
案件办理‘零差错’，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问题解决在萌芽。”该区纪委副书记向云说
道。

问题查处“零容忍”

“我们将进一步规范信访接待流程，认真
记录信访问题线索，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建立
信访台账，定期分析研究，重点梳理扶贫领域
相关违纪违规线索，及时调查核实，并将情况
反馈给群众，力争将问题处理在一线……”在
去年三季度大树片区信访工作会议上，大树
镇纪委书记胡开书如是说。

针对部分乡镇信访工作人员业务不熟、
责任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达川区
出台《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快速反应实施
办法》，对漠视群众利益，群众诉求久拖不办、
压件不查，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情形的，依
纪依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责
任。同时，加大对扶贫领域涉及贪污、挪用、
截留、挤占扶贫资金及虚报冒领、挥霍浪费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问题查处力度，坚决做
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高峰 本报记者 谢建荣）

●案例回放

2011年至2013年，万源市城管局执法大队职
工黄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现金共计
45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2015年12月16日，
万源市纪委给予黄某某开除党籍处分。2016年5
月5日，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黄某某犯受贿
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10万元。2016年9月2日，万源市城
管局给予黄某某行政开除处分。

2009年至2013年，万源市城管局执法大队职
工汪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现金共计
72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2015年12月16日，
万源市纪委给予汪某某开除党籍处分。2016年5
月5日，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汪某某犯受贿
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10万元。2016年8月30日，万源市城
管局给予汪某某行政开除处分。

2012年2月至2012年10月、2012年10月至
2016年10月，郑某某、张某某先后担任市城管局
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2016年4月，根据
《达州市党风廉政建设“一案双查”实施办法（试
行）》有关规定，经达州市纪委批准，万源市纪委启
动“一案双查”。2016年7月，万源市纪委给予郑
某某和张某某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警示

有人认为郑某某、张某某被处分很冤枉，但追
根溯源，单位干部职工接连出了问题，除了该职工
自身原因外，监督管理的失位、缺位更难辞其咎。
作为该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在抓单位队伍建设，
职工思想建设要敢于发声、敢于黑脸，不仅要把主
体责任喊在口上、放在心上，更要时时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干部管理要从源头预防，强化对干部
职工日常工作的监督管理，对发现的倾向性、苗头
性问题及时提醒，防微杜渐。要坚持选人用人标
准，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特别是执纪执法
干部既要才干过得硬，又要个人素质站得稳。同
时要健全机制扎笼子，要明确履职要求，确保工作
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要健全责任传
导机制，通过日常检查，约谈提醒等方式，形成发
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增强干部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严格制
度落地，强化制度执行。

(本报记者 谢建荣)

信访件里“搜出”扶贫领域“微腐败”
去年，达川区纪委把

扶贫领域的问题线索作
为信访举报工作的重中
之重，着力从线索收集、
信访办理、问责追究上下
功夫，取得明显效果。截
至目前，该区共查处扶贫
领域违规违纪问题25件
29人，公开曝光4批次
16人，对脱贫攻坚工作
抓得不紧，未按时完成脱
贫攻坚工作任务的11名
乡镇领导在区电视台进
行了公开通报，起到明显
的警醒作用。

万源城管接连“犯事”
单位负责人被追责

说纪以案


